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

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修正總說明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

明光源類）自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訂定，歷經十一次修正，最近一次

修正為一百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為符合廢電子電器及廢資訊物品項目之回收清除處理實際狀況，並

維持資源回收基金穩定運作，經通盤檢討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成本、基金

財務、回收狀況及再生料市場價值等因素，調整廢電視機及廢資訊物品

類之補貼費率。另針對影像管類(CRT)顯示裝置包括：顯示器、電視

機，因應經回收處理後產出之廢錐管玻璃去化問題，經檢討廢棄物處理

相關成本，為暢通後續處理管道，並妥善處理有害物質，調升影像管類

廢電視機補貼費率，並特別對於花蓮縣及臺東縣廢電子電器及廢資訊物

品之受補貼機構，除原補貼費用外，額外增列花東運費補貼費用。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不含廢機

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修正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  明 

主旨：修正「應回收廢

棄物品回收清除

處 理 補 貼 費 率

（不含廢機動車

輛類及廢照明光

源 類 ）」（ 如 附

件），並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五年七

月一日生效。 

主旨：修正「應回收廢

棄物品回收清除

處 理 補 貼 費 率

（不含廢機動車

輛類及廢照明光

源 類 ）」（ 如 附

件），並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三年八

月一日生效。 

修正本公告生效日期。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

收清除處理補貼

申請審核管理辦

法第五條。 

依據：應回收廢棄物回

收清除處理補貼

申請審核管理辦

法第五條。 

法源依據未修正。 

 

 



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附件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表（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 

項目 補貼費用 備註 

廢輪胎 一、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一）整顆廢輪胎或非原型廢輪胎做

熱裂解：三．二元/公斤 

（二）膠片與鋼絲出貨量：三．五元/

公斤 

（三）膠粉出貨量：三．六元/公斤 

二、膠片、膠粉及碳黑精進補貼費

用： 

（一）第一級：四．七元/公斤（備註

三） 

（二）第二級：五．八元/公斤（備註

四） 

三、廢特種胎前處理補貼費用： 

（一）內徑二十四英吋以上之廢農機

用尼龍胎：五百元/條。 

（二）內徑二十四英吋以上廢輪胎及

廢特種胎（不含農機用尼龍

胎）：一千八百元/條。 

（三）內徑二十英吋以上未達二十四

英吋且輪胎寬度十三英吋或三

百三十公釐以上特種胎：一千

八百元/條。 

 

一、廢輪胎受補貼機構應定期回收清

潔隊已集中之廢輪胎，回收價格

不得低於每公斤零．三元，若清

潔隊逕將廢輪胎送至受補貼機

構，回收價格不得低於每公斤

零．六元，並應於三十日內付

款。 

二、膠片、膠粉及碳黑精進補貼費用

規定如下： 

（一）廢輪胎受補貼機構應依應回收

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證

作業手冊（廢輪胎類）規定提

出廢輪胎膠片、膠粉及碳黑精

進補貼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

書）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並於完成廢輪胎膠片、

膠粉及碳黑再利用後檢具相關

流向交易憑證證明，始得領取

精進補貼費。 

（二）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含業者申

請基本資料、膠片膠粉及碳黑

再利用業者配合查驗同意書、

廢輪胎處理業與膠片、膠粉及

碳黑再利用業之再利用契約

書、再利用證明書及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三）本計畫精進補貼費用之補貼期

間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八月

三十一日止，期滿不再補貼。 

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書（第一

級精進補貼費用），應確認過程實

際使用再生料作為下列產品原料

之用，並得進行現場查驗： 

（一）輸送帶。 

（二）橡膠跑道。 

（三）橡膠地板/磚/墊。 

（四）人造草坪。 

（五）隔音材料。 

（六）橡膠（鞋）底。 

（七）塗料。 

附件 

應回收廢棄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表（不含廢機動車輛類及廢照明光源類） 

項目 補貼費用 備註 

廢輪胎 一、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一）整顆廢輪胎或非原型廢輪胎做

熱裂解：三．二元/公斤 

（二）膠片與鋼絲出貨量：三．五元/

公斤 

（三）膠粉出貨量：三．六元/公斤 

二、膠片、膠粉及碳黑精進補貼費

用： 

（一）第一級：四．七元/公斤（備註

三） 

（二）第二級：五．八元/公斤（備註

四） 

三、廢特種胎前處理補貼費用： 

（一）內徑二十四英吋以上之廢農機

用尼龍胎：五百元/條。 

（二）內徑二十四英吋以上廢輪胎及

廢特種胎（不含農機用尼龍

胎）：一千八百元/條。 

（三）內徑二十英吋以上未達二十四

英吋且輪胎寬度十三英吋或三

百三十公釐以上特種胎：一千

八百元/條。 

 

一、廢輪胎受補貼機構應定期回收清

潔隊已集中之廢輪胎，回收價格

不得低於每公斤零．三元，若清

潔隊逕將廢輪胎送至受補貼機

構，回收價格不得低於每公斤

零．六元，並應於三十日內付

款。 

二、膠片、膠粉及碳黑精進補貼費用

規定如下： 

（一）廢輪胎受補貼機構應依應回收

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證

作業手冊（廢輪胎類）規定提

出廢輪胎膠片、膠粉及碳黑精

進補貼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

書）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並於完成廢輪胎膠片、

膠粉及碳黑再利用後檢具相關

流向交易憑證證明，始得領取

精進補貼費。 

（二）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含業者申

請基本資料、膠片膠粉及碳黑

再利用業者配合查驗同意書、

廢輪胎處理業與膠片、膠粉及

碳黑再利用業之再利用契約

書、再利用證明書及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三）本計畫精進補貼費用之補貼期

間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八月

三十一日止，期滿不再補貼。 

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書（第一

級精進補貼費用），應確認過程實

際使用再生料作為下列產品原料

之用，並得進行現場查驗： 

（一）輸送帶。 

（二）橡膠跑道。 

（三）橡膠地板/磚/墊。 

（四）人造草坪。 

（五）隔音材料。 

（六）橡膠（鞋）底。 

（七）塗料。 

一、針對廢電子電

器項目之廢電

視機部分，考

量末代之影像

管 類(CRT)顯

示裝置包括：

電視機、顯示

器，因報廢後

經回收處理產

出之廢錐管玻

璃後端去化困

難，為暢通回

收處理管道及

妥善處理有害

物質，經檢討

廢棄物處理等

相關成本後，

爰調升影像管

類廢電視機補

貼費率，並針

對影像管類廢

電視機額外增

列花蓮縣及臺

東縣受補貼機

構之花東運費

補貼費用，並

於備註欄增列

說明。 

二、針對廢資訊物

品項目，經檢

討回收貯存清

除處理成本、

基金財務、回

收市場狀況、

再生料市場價

值及其他相關

因素等，調降

廢資訊物品類

之廢主機、廢

顯示器（液晶

部分）、廢可

攜式電腦（筆

記型電腦及平



（八）實心胎。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四、非上述之產品，由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計畫書（第二級精進補貼費

用），應確認過程實際使用再生料

作為下列產品原料之用，並得進

行現場查驗： 

（一）輪胎。 

（二）橡膠瀝青。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廢鉛蓄電

池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一、一般鉛蓄電池：一．二元/公斤 

二、特用鉛蓄電池：二．四元/公斤 

一般鉛蓄電池與特用鉛蓄電池之區

別，依廢鉛蓄電池回收清除處理稽核

認證作業手冊辦理。 

廢電子電

器 

一、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一）廢電視機：三百三十五元/台 

（花東運費補貼：十七元/

台） 

廢電視機（液晶部分）： 

1. 超過二十七吋：二百六十元

/台 

2. 二十七吋以下：一百四十二

元/台 

（二）廢洗衣機：三百四十六．五元

/台 

（三）廢電冰箱：六百三十五．五元

/台 

（四）廢冷暖氣機：五百元/台 

（五）廢電風扇：三十三元/台 

（六）缺件廢電子電器： 

1. 缺件廢影像管電視機：三．

六元/公斤 

2. 缺件廢液晶電視機：五．八

元/公斤 

3. 缺件廢電冰箱：四．四元/

公斤 

4. 缺件廢冷暖氣機：三．二元

/公斤 

5. 缺件廢洗衣機：三．四元/

公斤 

二、 廢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 八

十．三元/公斤（備註二） 

 

一、缺件廢電子電器之樣態，依應回

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 證 

作 業 手 冊（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

物品類）辦理。 

 二、廢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之規定

如下： 

（一）受補貼機構應依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證作業手

冊（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物品

類）規定提出廢液晶面板精進

補貼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

書）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後，於完成廢液晶面板

再利用並檢具相關流向交易憑

證證明，始得領取精進補貼

費。 

（二）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受補貼

機構精進補貼計畫申請表」、

「精進補貼計畫再利用機構基

本資料表（廠內製程延伸再利

用免附）」、「再生產品製造流

程說明表」、「再生產品基本資

料表」、「精進補貼配合查驗同

意書」、「受補貼機構及再利用

業者雙方清除處理再利用合作

契約（應包含：議定雙方清除

處理費用，廠內製程延伸免

附）」、「再利用許可證明文件

或受補貼機構廠內製程延伸變

更同意文件」及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文件等。 

（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書，應

確認過程實際使用廢液晶面板

（八）實心胎。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四、非上述之產品，由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計畫書（第二級精進補貼費

用），應確認過程實際使用再生料

作為下列產品原料之用，並得進

行現場查驗： 

（一）輪胎。 

（二）橡膠瀝青。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廢鉛蓄電

池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一、一般鉛蓄電池：一．二元/公斤 

二、特用鉛蓄電池：二．四元/公斤 

一般鉛蓄電池與特用鉛蓄電池之區

別，依廢鉛蓄電池回收清除處理稽核

認證作業手冊辦理。 

廢電子電

器 

一、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一）廢電視機：二百八十四元/台 

廢電視機（液晶部分）： 

1. 超過二十七吋：二百六十元

/台 

2. 二十七吋以下：一百九十九

元/台 

（二）廢洗衣機：三百四十六．五元

/台 

（三）廢電冰箱：六百三十五．五元

/台 

（四）廢冷暖氣機：五百元/台 

（五）廢電風扇：三十三元/台 

（六）缺件廢電子電器： 

1. 缺件廢影像管電視機：三．

六元/公斤 

2. 缺件廢液晶電視機：五．八

元/公斤 

3. 缺件廢電冰箱：四．四元/

公斤 

4. 缺件廢冷暖氣機：三．二元

/公斤 

5. 缺件廢洗衣機：三．四元/

公斤 

二、 廢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八

十．三元/公斤（備註二） 

一、缺件廢電子電器之樣態，依應回

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 證 

作 業 手 冊（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

物品類）辦理。 

 二、廢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之規定

如下： 

（一）受補貼機構應依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證作業手

冊（廢電子電器暨廢資訊物品

類）規定提出廢液晶面板精進

補貼計畫書（以下簡稱計畫

書）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後，於完成廢液晶面板

再利用並檢具相關流向交易憑

證證明，始得領取精進補貼

費。 

（二）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受補貼

機構精進補貼計畫申請表」、

「精進補貼計畫再利用機構基

本資料表（廠內製程延伸再利

用免附）」、「再生產品製造流

程說明表」、「再生產品基本資

料表」、「精進補貼配合查驗同

意書」、「受補貼機構及再利用

業者雙方清除處理再利用合作

契約（應包含：議定雙方清除

處理費用，廠內製程延伸免

附）」、「再利用許可證明文件

或受補貼機構廠內製程延伸變

更同意文件」及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文件等。 

（三）中央主管機關審查計畫書，應

確認過程實際使用廢液晶面板

板電腦）、廢

印表機，及廢

電視機（液晶

部分）二十七

吋以下等之補

貼費率。另針

對 影 像 管 類

(CRT)廢 顯 示

器額外增列花

蓮縣及臺東縣

受補貼機構之

花東運費補貼

費用，並於備

註 欄 增 列 說

明。 

三、其他項目補貼

費用未修正。 



生產再利用產品包含：「再生

液晶」及「高值化再生玻璃材

料」，並得進行現場查驗。 

（四）受補貼機構之計畫書應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始得適用本精進補貼費

用。受補貼機構於期限屆滿前

無法取得核准者，得檢具原因

說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展延，展延申請次數以一次為

限，且不得超過一百二十日。 

（五）補貼期間為核准適用日之次月

一日起至滿四年為止，期滿不

再補貼。 

（六）廢電子電器與廢資訊物品之廢

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合計總

補貼額度上限為新臺幣一億九

千二百萬元，核發金額達上限

額度，中央主管機關即停止補

貼。 

三、花東運費補貼係針對花蓮縣及臺

東縣受補貼機構回收處理影像管

類廢電視機額外給予運費補貼費

用。 

廢資訊物

品 

一、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一）廢主機：採差別補貼方式 

1. 含機殼、主機板、硬式磁

碟機、電源器：一百十四

元/台 

2. 含機殼、主機板、硬式磁

碟機：八十九元/台 

3. 含機殼、主機板、電源

器：六十九元/台 

4. 含機殼、主機板：四十四

元/台 

（二）廢顯示器：二百零七元/台 

（花東運費補貼：八元/台） 

         廢顯示器（液晶部分）：一百

四十二元/台 

（三）廢可攜式電腦（筆記型電

腦）：二百十四元/台 

廢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

一百十五元/台 

（四）廢印表機：一百零一元/台 

（五）廢鍵盤：十四元/台 

一、缺件廢資訊物品之樣態，依應回

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 證

 作 業 手 冊（廢電子電器暨廢資

訊物品類）辦理。 

二、 本項廢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之

規定同廢電子電器備註二。 

三、本項花東運費補貼之規定同廢電

子電器備註三。 

生產再利用產品包含：「再生

液晶」及「高值化再生玻璃材

料」，並得進行現場查驗。 

（四）受補貼機構之計畫書應於中華

民國一百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始得適用本精進補貼費

用。受補貼機構於期限屆滿前

無法取得核准者，得檢具原因

說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展延，展延申請次數以一次為

限，且不得超過一百二十日。 

（五）補貼期間為核准適用日之次月

一日起至滿四年為止，期滿不

再補貼。 

（六）廢電子電器與廢資訊物品之廢

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合計總

補貼額度上限為新臺幣一億九

千二百萬元，核發金額達上限

額度，中央主管機關即停止補

貼。 

廢資訊物

品 

一、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用： 

（一）廢主機：採差別補貼方式 

1. 含機殼、主機板、硬式磁碟

機、電源器：一百五十七元

/台 

2. 含機殼、主機板、硬式磁碟

機：一百三十二元/台 

3. 含機殼、主機板、電源器：

一百十二元/台 

4. 含機殼、主機板：八十七元

/台 

（二）廢顯示器：二百零七元/台 

         廢顯示器（液晶部分）：一百

九十九元/台 

（三）廢可攜式電腦（筆記型電

腦）：二百五十元/台 

廢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

一百四十六元/台 

（四）廢印表機：一百十八元/台 

（五）廢鍵盤：十四元/台 

（六）缺件廢資訊物品： 

1. 缺件廢影像管顯示器：五．

九元/公斤 

2. 缺件廢液晶顯示器：十二元

/公斤 

一、缺件廢資訊物品之樣態，依應回

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稽核認 證

 作 業 手 冊（廢電子電器暨廢資

訊物品類）辦理。 

 二、本項廢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之

規定同廢電子電器備註二。 

 



（六）缺件廢資訊物品： 

1. 缺件廢影像管顯示器：

五．九元/公斤 

2. 缺件廢液晶顯示器：十二

元/公斤 

3. 缺件廢鍵盤：八．八元/公

斤 

二、 廢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八

十．三元/公斤（備註二） 
 

3. 缺件廢鍵盤：八．八元/公

斤 

二、 廢液晶面板精進補貼費用：八

十．三元/公斤（備註二） 
 

 


